
112 學年度 國立臺北大學 性別學士微學程科目規劃表 

微學程英文名稱：Gender Micro-Progra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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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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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
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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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

性別、人權與正義 

Gender,Human Rights and 

Social Justice 

2 半 2 法律系社會系合開  A  

性別社會學 

Sociology of Gender 
3 半 2 社會系  A  

女性主義 

Feminism 
3 半 1-4 社會系  A  

性別與法律 

Gender and Law 
2 半 3 法律系  A  

多元文化與社會正義 

Multiculture and Social 

Justice 

2 半 4 通識教育中心  A  

 

多

元

性

別

研

究 必

選

修

至

少

兩

學

分 

男性研究 

Men’s Studies 
3 半 4 社會系  A  

同性戀研究 

Homosexual Study 
3 半 4 社會系  A  

性

別

議

題

與

實

作 

親密關係 

Intimacy 
3 半 2-4 社會系  A  

性別與工作 

Gender and Work 
3 半 1-4 社會系  A  

民法親屬 

Civil Law : Family 
2 半 2 法律系  A  

性別與休閒 

Gender and Leisure 
3 半 4 休運系  A  

性別與健康 

Gender & Health 
2 半 2 北醫大通識  A  

婚姻與家庭 

Marriage and Family 
2 半 4 中文系  A  



性侵害防治與服務 Sexual 

Assault Prevention and 

Services 

3 半 4 社工系  A 

原課

程名

稱為

「強

暴與

性侵

害」 

性別與社會工作 

Gender and Social Work 
3 半 2 社工系  A  

跨文化長期照顧政策專題 

Seminar on Cross-

Cultural Long-Term Care 

Policies 

3 半 
3-4 

碩 
社工系  A  

性

別

專

題

研

究 

家庭及性暴力法規專題研

究 

Seminar:Domestic and 

Sexual Violence Law 

2 半 碩士班 法律系  A  

性別平等與法律專題研究

(一) 

Seminar: Gender Equality 

and Law I 

2 半 
碩士

班 
法律系  A 

原課

程名

稱為

「性

別平

等與

法律

專題

研

究」

，全

學年

4學

分 

性別平等與法律專題研究

(二) 

Seminar: Gender Equality 

and Law II 

2 半 
碩士

班 
法律系  A 

性別與社會工作專題 

Special issue on gender 

and social work 

3 半 碩士班 社工系  A  

 

  



 

社

會

正

義

與

公

民

權

益 

選

修 

社會階層 

Social Stratification 
3 半 3 社會系  A  

公民社會導論 

Introduction to Civil 

Society 

2 半 2 公行系  A  

社會問題 

Social Problems 
3 半 1 社會系  A  

政治社會學 

Political Sociology 
3 半 3 社會系  A  

障礙與社會 

Disability and Society 
3 半 4 社會系  A  

民主與社會 

Democracy and Society 
2 半 2 公行系  A  

就業安全政策 

Employment Security 

Policy 

2 半 4 通識教育中心  A  

勞動法總論 

Labor Law: General 
2 半 2 法律系  A  

勞動法各論 

Separate Fields of Labor 

Law 

2 半 2 法律系  A  

國際環境法 

Seminar: International 

Environmental law 

2 半 2 法律系  A  

納粹政權與種族意識型態 

Nazi Regime and Racial 

Ideology 

2 半 4 通識教育中心  A  

環境倫理學 

Environmental Ethics 
2 半 4 通識教育中心  A  

就業歧視法 

Employment 

Discrimination Law 

2 半 3 法律 

勞動

法總

論 

A  

集體勞動法 

Collective Labor Law 
2 半 2-4 法律  A  

美國勞動法與社會專題研

究 

Seminar：America Labor 

Law and Society 

2 半 1 法律系  A 新增 

就業歧視法專題研究 

Seminar：Employment 

Discrimination Law 

2 半 1 法律系  A 新增 

勞動社會學 

Sociology of Labor 

Market 

3 半 4 社會系  A 新增 

環保犯罪學 

Green Criminology 
3 半 

碩士

班 
犯研所  A 新增 



※本學程至少須修滿 8學分（必修至少2學分，必選修至少2學分）方取得學程證明書。 

※開課屬性：請以A、B1、B2、C1、C2、D附註。 

A：正課—教師全程授課，包含台上講述、台下指導之科目（如學生講述、邀請演講、專題討論、專題研究…等）。 

B1：實習課程—教師全程授課，授課時數不減半。  B2：實習課程—教師未全程授課，授課時數減半。 

C1：實作課程—教師全程授課，授課時數不減半。  C2：實作課程—教師未全程授課，授課時數減半，惟專任教師授

課時數不足，以不減半計。 

D：數位自學課程 

※實習課程：依據本校學生實習辦法第二條規定，各教學單位得依系所發展特色及課程教學目標，針對學科專業結合

學生職涯所需技能規劃與實施校內外實習課程，使學生提早體驗職場，建立正確工作態度，並激發學生學習及進

行未來生涯發展規劃。 

※實作課程：課程內容多為學生實際動手操作，使學生藉由實作學習過程中能理解及建構知識的課程。 

※數位自學課程：依據本校數位自學課程作業要點第二條規定，係指由國內外知名大專校院及企業機構於國際線上課

程平臺（如：Couresera、edX、FutureLearn、AWS Educate）所開設之數位課程。 

※本學程業經本院112年5月9日院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在案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召集人/系主任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 


